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42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因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正在筹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已停牌。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涉及资产重组的相关论证、评估，以及行业政策咨询等工作，待有关事项

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4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本公司与国都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重组事宜，经与相关各方协商，已初步拟定本次重大事项的框架性方案，并确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吸收合并方式，但因该重大事项尚须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并需获得相关部

门的同意，相关程序比较复杂。因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尽力促使本次重组顺利进行，经公司申请，自

2011

年

4

月

6

日起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目前，本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就重大重组方案细节进行磋商和完善，并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

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待相关事项

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1-055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9.01％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经过与非流通

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后，各方最终确定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拟实施的资产

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进行。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目前，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制订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的重组方案也已制作完成，现

股改方案和重组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司将加快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 以尽快启动股改程

序。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

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３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

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

若干规定》，现发布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股东大会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８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９

、会议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２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

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登记

确认。传真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来信请寄：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２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３１７５００

（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００

—

１１∶００

，下午

１∶００

—

５∶００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２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０３

２

、投票简称：爱达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爱达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４０３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议案相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

表：

议案 方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６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７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２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

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

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

类似。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６１９９００５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６１９９０００

邮箱：

００２４０３＠ａｓｄ．ｃｏｍ．ｃｎ

联系人：吴延坤、张敏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件：

（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二）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议案作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

有限公司的承诺函，承诺对所持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全称：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诸暨市璜山镇建新路

８８

号

注册资本：壹亿元

法定代表人：黄水寿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塑料薄膜及包装制品、服装、针纺织品、绝缘材料、瓦楞纸箱、白板纸箱、纸盒；销

售：化工产品、电子产品、五金建材；经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２

、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浙江大东南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４

，

０７３

，

８５１ ４１．６７

集团公司持有的

１９４

，

０７３

，

８５１

股本公司股票原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解锁

，

现自愿延长锁定期一

年

，

解锁时间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９

，

８１８

，

６８６ ２．１１

集团公司持有的

９

，

８１８

，

６８６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

限售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止

。

合计

：

２０３

，

８９２

，

５３７ ４３．７８ －－

３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主发起人、控股股东，截止目前，其持有股份公司

２０３

，

８９２

，

５３７

股的

股份均尚未解锁，锁定期间其未有违反承诺减持股票的行为，故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数量为零。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

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延长锁定期

限

（

年

）

延长锁定期后的

限售截止日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浙江大东南

集团有限公

司

有 限 售 条 件

股份

１９４

，

０７３

，

８５１ ４１．６７ ２０１１－７－２８

一年

２０１２－７－２８

２

、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

若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违反上述追加承诺，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３

、追加承诺的其他内容

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集团公司不会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

其他安排将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严格遵

守承诺。若集团公司违反承诺减持股份，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公司董事会将在

本信息披露日后两个交易日内完成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追加承诺的正式文件

２．

上市公司股东追加承诺申请表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５４

，

３１５

，

３３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及之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９２

号文核准，大东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４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２４５

，

０５０

，

２３２

股。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大东南以截止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２４５

，

０５０

，

２３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上述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施完毕，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６７

，

５７５

，

３４８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２５

号文核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大东南向

１０

名对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８

，

１３８

，

６８６

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为

４６５

，

７１４

，

０３４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承诺履行情况

（

１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司首次发行前本公司股

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①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本公司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诸暨贸易有限公

司以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水寿和黄飞刚承诺：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履行

情况：恪守承诺，承诺履行中。

②

本公司股东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其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受让的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１８

，

１０５

，

０００

股本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其余所持有的

５

，

２００

，

２００

股本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承诺履行情况：恪守承诺，承诺履行中。

（

２

）认购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发行

对象的承诺，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予以锁定，其认购的

９

，

８１８

，

６８６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限售

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上市流通。承诺履行情况：恪守承诺，承诺履行中。

（

３

）后续追加承诺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承诺具体内容：

承诺将其持有的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到期解禁的股份

１９４

，

０７３

，

８５１

股继续锁定一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锁定期

届满后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出售上述解除限售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履行情况：恪

守承诺，承诺履行中。

２

、公司上市后至今，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名称

首发后持股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持股情况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后持股

情况

解除限售日期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

比例

（

％

）

１

浙 江 大 东 南 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３８２

，

５６７ ５２．７９ １９４

，

０７３

，

８５１ ５２．７８

１９４

，

０７３

，

８５１

４３．７８

２０１２－７－２８

９

，

８１８

，

６８６ ２０１３－６－３

２

浙 江 聚 能 控 股

有限公司

２３

，

３０５

，

２００ ９．５１ ２７

，

１５７

，

８００ ７．３８ ２７

，

１５７

，

８００ ５．８３ ２０１１－７－２８

３

浙 江 大 东 南 集

团 诸 暨 贸 易 有

限公司

１８

，

１０５

，

０２３ ７．３８ ２７

，

１５７

，

５３４ ７．３８ ２７

，

１５７

，

５３４ ５．８３ ２０１１－７－２８

合计

１７０

，

７９２

，

７９０ ６９．６８ ２４８

，

３８９

，

１８５ ６７．５６ ２５８

，

２０７

，

８７１ ５５．４４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况，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５４

，

３１５

，

３３４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１１．６６％

。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名；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备注

１

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

２７

，

１５７

，

８００ ２７

，

１５７

，

８００ ５．８３％

注

２

浙江大东南集团诸暨贸易有限公司

２７

，

１５７

，

５３４ ２７

，

１５７

，

５３４ ５．８３％

合 计

５４

，

３１５

，

３３４ ５４

，

３１５

，

３３４ １１．６６％

注：限售股份持有人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７

，

１５７

，

８００

股，其中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被

质押冻结。

截至目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６５

，

７１４

，

０３４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７

，

５０６

，

１６３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５８

，

２０７

，

８７１ ５５．４４ ２０３

，

８９２

，

５３７ ４３．７８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５８

，

２０７

，

８７１ ５５．４４ ２０３

，

８９２

，

５３７ ４３．７８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７

，

５０６

，

１６３ ４４．５６ ２６１

，

８２１

，

４９７ ５６．２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０７

，

４８８

，

１６３ ４４．５６ ２６１

，

８２１

，

４９７ ５６．２２

三

、

股份总数

４６５

，

７１４

，

０３４ １００ ４６５

，

７１４

，

０３４ １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１

、大东南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２

、大东南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限售承诺。

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大东南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同意大东南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４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３４．６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重汽”）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

非流通股股份的流通权而向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安排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本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

Ａ

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２．８

股中国重汽股票， 支付总数为

２

，

５２０

万

股。对价安排执行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１

中国重汽

（

香港

）

有限公

司

１

、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通过深圳交易所挂牌出售或转让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

在上述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限届满后

，

十二个月之内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

，

总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５％

，

二十四个月之内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

，

总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２

、

不存在追加承诺的情况

。

按照承诺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６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中国重汽

（

香港

）

有限

公司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１００％ ５２．９６％ ３４．６２％ ０

合 计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１００％ ５２．９６％ ３４．６２％ ０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到期，限售股份持有人未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解除其所持有的限

售股份。

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总股本为

２５３

，

９７５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重汽集团发行

６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收购桥箱公司

５１％

股权、

ＨＯＷＯ

项目资产以及其他土地资产，公司股本由

２５３

，

９７５

，

０００

股增

加至

３２２

，

６３５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２２

，

６３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转增

９６

，

７９０

，

５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３２２

，

６３５

，

０００

股增至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股。

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控股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通过深圳交易所挂牌出售或转让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在上述

３６

个月的承诺期限届满后，

１２

个月之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２４

个月之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根据股改承诺，

以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总股本

２５３

，

９７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在承诺期限届满后应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１１１

，

７０６

，

０２２

股。上述解除限售股份在公司实施完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应解除限售的股份由

１１１

，

７０６

，

０２２

股增至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６２％

。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３４．６２％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０ 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３４．６２％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０ ０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３４．６２％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７４

，

２０７

，

６７１ ６５．３８％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４

，

２０７

，

６７１ ６５．３８％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７４

，

２０７

，

６７１ ６５．３８％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中国重汽

（

香

港

）

有限公司

２６７

，

４９２

，

５７９ ６３．７８ １２２

，

２７４

，

７５０ ２９．１５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３４．６２

注

合计

２６７

，

４９２

，

５７９ ６３．７８ １２２

，

２７４

，

７５０ ２９．１５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３４．６２

注：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共发生两次股本结构的变化和一次控股股东变化：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发布《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公司向控

股股东中国重汽集团发行

６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 收购桥箱公司

５１％

股权、

ＨＯＷＯ

项目资产以及其他土地资产，

收购价格为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部分新股的限售期为上市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

３６

个月。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收购方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６９

号《关于同

意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公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批复对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告《中国重汽

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全文无异议，并同意豁免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因受让中国重

汽

６３．７８％

的股权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公司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２２

，

６３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转增

９６

，

７９０

，

５００

股。转增后，本公司股本总额由

３２２

，

６３５

，

０００

股增至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向控股股东发行的

６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新股上市，限售期为上市日起

３６

个月。公司股东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由

１３８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２０７

，

４３６

，

８０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股改形成的

１

，

６７１

，

４７８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在限售期满后上市流通，公司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由

２０７

，

４３６

，

８００

股减少为

２０５

，

７６５

，

３２２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１１５

，

１９８

，

２００

股增加为

１１６

，

８６９

，

６７８

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公司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２２

，

６３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２０５

，

７６５

，

３２２

股增加

到

２６７

，

４９２

，

５７９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司股改形成的

１６

，

５０８

，

３７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非公开发行形成的

８９

，

２５８

，

０００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在限售期满后上市流通，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２６７

，

４９２

，

５７９

股减少为

１６１

，

７２６

，

２０４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１５１

，

９３２

，

９２１

股增加为

２５７

，

６９９

，

２９６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股改形成的

１６

，

５０８

，

３７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满后上市流通，公司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由

１６１

，

７２６

，

２０４

股减少为

１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９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２５７

，

６９９

，

２９６

股增加为

２７４

，

２０７

，

６７１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

２ １

，

６７１

，

４７８ ０．６５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 １０５

，

７６６

，

３７５ ２５．２２

３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１ １６

，

５０８

，

３７５ ３．９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

（是

√

否；

同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

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

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８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年产

２

万吨太阳能硅片

切割钢丝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项目名称：年产

２

万吨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项目

投资金额：本项目报批建设总投资

１１３

，

０４１．６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３

，

６７３．１０

万元人

民币，铺底流动资金

９

，

３６８．５５

万元人民币；

该投资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投资概述

１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太阳能硅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太阳能切割钢丝作为一种能耗材料广泛

应用于能源和公共设施、航空、装备制造业领域，如太阳能硅片切割，单晶硅和多晶硅等。特别是近年来太阳

能产业的发展使得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市场的前景越来越广阔。多年来，本公司在钢丝生产上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为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项目的建设奠定了充分的技术基础。

此外，保定市属于中国光伏产业聚集地，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电谷”。截止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在保定市范围

内聚集着如：光伏电池产能

１６００

兆瓦的英利集团，电池片产能

６００

兆瓦的保定光为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组

件产能

４００

兆瓦的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企业。初步统计，目前仅保定市范围内现有光伏产业所需切

割钢丝就要

２．０８

万吨。该项目的实施，从本公司所占优势来说，一方面从运输费用上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

供应商和客户在技术上能够顺畅沟通，有利于本公司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技术的进步和健康发展。因此，在

当前市场发展和企业进步的态势下，投资建设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项目是完全必要的。该项目建成、投产

后，生产能力将达到年产

２

万吨。

本项目报批建设总投资

１１３

，

０４１．６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３

，

６７３．１０

万元人民币，铺底

流动资金

９

，

３６８．５５

万元人民币。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建忠先生主持。经表决，

１１

名董事均同意该投资项目。

该投资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６９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法定代表人：杨建忠

注册资本：肆亿捌仟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钢丝绳、钢丝绳索具、钢丝、钢绞线、化纤类索具、捆绑索具、牵引索具、缆绳、链条、链条索具、

冶金吊夹具、吊梁、建筑钢拉杆、桥梁建筑缆索、锻压类索具、桥式、门式、冶金起重机、抓斗、滑车、滑轮、石油

吊环、汽车配件、索具制造设备的生产、销售；金属材料及产品的检测（以认可证书核定为准，限分支机构经

营）及检测实验设备研发、制造；预应力工程专业承包（认可资质证书为准）；钢铁材料、化纤材料、有色金属

材料的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年产

２

万吨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项目；

２

、项目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３

、建设周期：项目计划建设期

３

年，拟分两期建设实施。第一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开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批量生产，

建设期

１８

个月，产能

１

万吨；第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开始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批量生产，建设期

１８

个月，产能

１

万吨；

４

、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报批建设总投资

１１３

，

０４１．６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３

，

６７３．１０

万

元人民币，铺底流动资金

９

，

３６８．５５

万元人民币；

５

、项目建设规模及产品方案：项目规划建设占地面积

１９２６５０．００

㎡，建筑面积

１３２８６４．００

㎡；项目建设完

成并达产后预计年产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可达

２

万吨； 可生产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的直径范围在

０．０８ｍｍ－

０．２５ｍｍ

之间；

６

、主要工艺设备选型原则

该产品技术含量高，故工艺技术水平和工艺设备的选用将充分体现技术进步的原则，关键设备采用进

口设备，以确保生产工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以及保证高质量产品投放市场；

７

、投资费用分析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本项目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１０３６７３．１０

万元

其中

：

建筑工程费

１８８０８．２０

万元

设备购置费

６８２３６．４０

万元

安装工程费

３７７９．６０

万元

工位器具费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其他费用

１２６４８．９０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９３６８．５５

万元

合 计

１１３０４１．６５

万元

８

、投资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２０．３８％

（税后），总投资收益率为

３０．４０％

，静态

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６．６３

年（含建设期）；项目达产后，按照目前市场价格太阳能切割钢丝

７５０００．００

元

／

吨及第

一年生产负荷按

８０％

计算，预计新增营业收入

１４６

，

６６６．６７

万元人民币、新增利润总额

４１

，

００５．７７

万元人民币、

项目投资净利润率

２９．６６％

。

四、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

１

、市场风险

目前，国内能够生产太阳能切割钢丝的企业较少，主要依靠进口和贝卡尔特、常州凡登、东京制钢（常

州）等企业的生产。但由于该项目投资收益率较高，目前已经投资或有意向投资的企业逐渐增加，随着涉足

该行业企业数量的逐渐增加，有可能导致市场需求出现供过于求或价格下滑的风险。

２

、国家政策风险

不排除国家对新能源、光伏产业的政策变化导致的对本项目及其经营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３

、进入新行业的风险

多年来，本公司在钢丝生产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本项目实施奠定了充分的技术基础。但是项目产品对

公司而言是新产品，因此项目存在进入新行业的风险。

４

、资金筹措的风险

项目投资资金占用额度较大，如果资金筹措方面不能及时满足进度需要，将会对项目实施带来风险。

５

、项目建设分两期实施，跨度周期长，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经营不确定性的风险。

五、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１

、资金来源

投资项目为本公司新建项目，项目资金全部由公司自筹解决。

２

、对公司影响

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项目的实施，从盈利分析角度看，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

财务内部收益率，且均高于行业基准值，投资回收期低于基准回收期；从不确定性分析看，项目具有较强抗

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产品技术含量高，效益好，对提高公司产品的综合抗风险能力及提升市场竞争能

力具有重要作用。

六、备查文件

１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２

万吨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９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索具重工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项目名称：索具重工建设项目；

投资金额：本项目报批建设总投资

１５

，

２０３．２１

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１２

，

１００．６

万元人民币，

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１０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

该投资项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投资概述

１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在本公司总部所在地徐水县投资索具重工建设项目，该

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的桥式起重机、冶金起重机、门式起重机、港口及散料机械生产线。该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５

，

２０３．２１

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１２

，

１００．６

万元人民币，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１０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建忠先生主持。经表决，

１１

名董事均同意该投资项目。

该投资项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６９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法定代表人：杨建忠

注册资本：肆亿捌仟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钢丝绳、钢丝绳索具、钢丝、钢绞线、化纤类索具、捆绑索具、牵引索具、缆绳、链条、链条索具、

冶金吊夹具、吊梁、建筑钢拉杆、桥梁建筑缆索、锻压类索具、桥式、门式、冶金起重机、抓斗、滑车、滑轮、石油

吊环、汽车配件、索具制造设备的生产、销售；金属材料及产品的检测（以认可证书核定为准，限分支机构经

营）及检测实验设备研发、制造；预应力工程专业承包（认可资质证书为准）；钢铁材料、化纤材料、有色金属

材料的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索具重工建设项目；

２

、项目地址：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区内；

３

、项目建设周期：项目计划建设期

７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正式投产；

４

、项目投资总额：本项目报批建设总投资

１５

，

２０３．２１

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１２

，

１００．６

万元

人民币，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１０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

５

、投资项目建设规模、产品方案

根据目前市场容量及需求预测，本项目拟建设规模为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成套起重设备；项目规划建设占地面

积

８００００．００

㎡，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０．００

㎡；可生产产品及规格型号如下；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桥式起重机

５Ｔ－２００Ｔ

冶金起重机

３０Ｔ－４００Ｔ

门式起重机

５Ｔ－４００Ｔ

港口及散料机械

６

、主要工艺设备选型原则

设备选型依据工艺要求和建设规模，本着“成熟、可靠、先进、经济”的原则选型；

７

、投资费用分析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本项目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１１４４７．４０

万元

其中

：

建筑工程费

５１００．００

万元

设备购置费

３７２１．４０

万元

安装工程费

４５４．１０

万元

工位器具费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其他费用

１８７１．９０

万元

原有固定资产

６５３．２１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３１０２．６０

万元

合 计

１５２０３．２１

万元

８

、投资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２７．７７％

，总投资收益率为

３２．１０％

，投资回收期

为

５．００

年；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营业收入

３９

，

２７２．７３

万元人民币、新增利润总额

７

，

２０３．４０

万元人民币、项目投

资净利润率

４４．６５％

。

四、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

１

、原材料价格风险

由于目前国内通胀原因，导致原材料价格高居不下，同时也不排除因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造

成原材料价格波动，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将对该项目的生产成本有较大影响，从而减少该项目利润。

２

、国家宏观调控风险

金属制造业的发展与国家对钢铁行业的宏观调控联系紧密，未来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项目存在

一定风险。

五、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１

、资金来源

投资项目为本公司新建项目，项目资金全部由公司自筹解决。

２

、对公司影响

公司在冶金领域、船舶领域、码头领域、海工领域、核电领域等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和品牌效应。

索具重工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依托成熟的销售团队、技术团队以及业务关系稳定的客户群体拓展

新的客户，充分发挥公司现有技术优势，完善公司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提升市场地位，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及盈利能力。

六、备查文件

１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索具重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０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传真、

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公司

１１

名董事全部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杨建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年产

２

万吨太阳能硅片切割钢丝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索具重工建设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业务的议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因业务开展需要，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

币壹亿元的融资额度，用于补充营运资金、购买原材料等。借款期限一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止。

同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先生签署与之相关的一切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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